
中小微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 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建（承接）企业

为北京高朋（青岛）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10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北京高朋（青岛）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年 12月 23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

分包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

当在声明函“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

容。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 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 的 2026 年法律服务

框架协议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

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

建（承接）企业为 北京乾成（青岛）律师事务所 ，从业人员 7 人，营业收入

为 128.79 万元1，资产总额为 134.7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北京乾成（青岛）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 年 12 月 23 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

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当在声明函

“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 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第一包），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北京天驰君泰（青岛）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73人，营业收入为

212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08.49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北京天驰君泰（青岛）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年 12月 29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 .《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

分包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

当在声明函“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附件13：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 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 采

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

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建（承接） 企业

为 山东博论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42 人，营业收入为 10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2025年12月28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 .《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

分包的， 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当在声

明函“项目 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所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所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2026年法律服务

框架协议项目（编号为SDGP370203000202502000092）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

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

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

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项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接企业为

山东昌圣律师事务所（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473.51万

元，资产总额为188.66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昌圣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年12月28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 2026 年法律服务框

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接企业为山东诚功律

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246 人，营业收入为 11353.5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249.88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 年 12 月 23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青岛市市北区

司法局的2025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2025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建（

承接）企业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231人，营业收入

为13816.33万元，资产总额为7508.30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

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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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声明函

一、我方在参加 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项目名称）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

内,在 经营活动中：

1、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

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2、没有行贿犯罪记录（查询内容：①投标人山东飞浩律师事务所 、组织机构代

码证或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31370000MD0086462G ；②法定代表人 谭恒 、

身份证号码370202198602173026 ；③项 目负责人颜佩栋 、身份证号码

372325199003194112 ）。

二、我方在参加本项目活动前一段时间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三、我方承诺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上传提交的资格审查材料， 均合法、真实、准确

、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分，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若以上声明不实，我方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投标人（盖章）：山东飞浩律师事务所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24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

（联合体）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 2026 年法律服务框

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

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

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营业收入为 1047.2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02.69

  承建（承接）企业为山东 慧 勤 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37 人，

万元1，属于

小型企业；

2.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营业收入为 1047.2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02.69

  承建（承接）企业为山东 慧 勤 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37 人，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

1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

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

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当在声明函“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

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

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

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 慧 勤 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 年 12 月 23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

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 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

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

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

建（承接）企业为山东盟达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17 人，营业

收入为 4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70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

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盟达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 年 12 月 24 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 .《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

分包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

当在声明函“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中小微企业承诺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

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单位名称）的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

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

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标的名称），属于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山东乾

恒律师事务所（企业名称），从业人员28人，营业收入为276.3万

元，资产总额为453.7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

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乾恒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年12月 26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

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

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

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

商应当在声明函“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

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附件13：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山东天颐临律师事务所的

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

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建（承接） 企业

为（山东天颐临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23人，营业收入为 408万元，资产总额为 469

万元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天颐临律师事务所

日 期： 2025年 12 月 29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 .《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
包的， 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当在声明
函“项目 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

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

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要求承接企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承接企业为山东银启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207.50万元，资产总额为 54.86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银启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年 12月 15日



附件 13：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

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

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

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2026 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承建（承接

）企业为山东兆基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22人，营业收入为 328.62万

元，资产总额为 168.09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兆基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年 12月 28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

分包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当在声

明函“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 青岛市市北区敦化路328号B座36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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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单位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

的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项目编号：SDGP370203000202502000092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的具

体情况如下：

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接企业为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596.712988万元，资产总额为760.676551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

日 期：2025年12月29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的 2026年法律服务框

架协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

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

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 ，从业人员 246人，

营业收入为 132603097.02元，资产总额为 48734712.06元 1，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年 12月 26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

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当在声明函

“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

的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

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

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年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建（承接）企

业为上海市海华永泰（青岛）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57人，营业收入为 119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6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上海市海华永泰（青岛）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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